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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5 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通过了《巴黎协定》

（简称《协定》），它被认为是继《京都议定书》后第

二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气候协议，为 2020 年

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奠定了制度基础 [1]。《协

定》采取自主提交减排目标的形式，减少了缔约的政

治阻力，将“国家自主贡献（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NDC）+ 五年周期盘点”作为减排的

具体行动机制。但环境目标的客观性与减排分担的国

家自主性，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巴黎机制”运营可能

面临的窘境，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评估，与实现

2℃和 1.5℃温升控制目标的最低成本路径相比，全球

NDC 目标分别存在 110 亿～135 亿 t、160 亿～190
亿 t 的差距。《协定》实际上只是将缔约分歧和困难

推迟到了周期盘点的环节，2020 年将迎来第一次减排

承诺更新，对各国 NDC 目标的评估和调整，减排分

担仍是一个无法绕开的现实问题 [2]。以自主贡献为基

础的“巴黎机制”，如何在减排分担的国家自主性与

全球环境约束的客观性之间实现统一，周期盘点如何

为各国减排力度评估提供合理的分担建议和标准，这

是后“巴黎时代”全球减排需进一步明确并解决的

问题。

1  文献综述

碳排放权是指排放主体为了生存和发展需要，由

自然或法律所赋予的温室气体排放权利，它是一种新

型的发展权，全球排放权的分配本质上也体现为减排

责任的划分 [3]。如何实现排放权的公平分配与减排责

任的合理分担，联合国气候变化政府间专家委员会

（IPCC）第五次报告（AR5）延续了 AR4 对国际减排

合作机制的四大评价标准，即环境有效性、成本有效

性、分配社会影响及制度可行性，新增了对四大标准

内在冲突的分析 [4]。基于 AR5 的机制要素评价标准，

各国学者与政府提出了众多具体的分配原则和方案，

根据潘勋章等对国内外文献的总结，这些原则和方案

达 16 种之多，其中代表性原则主要为以下五种 [5]：

（1）经济能力原则。经济能力原则也常被称为支

付能力原则，一般而言，社会治理结构中要求经济能

力更高的群体为公共产品供给承担更高成本。在国际

气候治理中，具有更高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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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承担更大的减排责任，并常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指标来衡量应对气候变化的综合能力 [6]。瑞

典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SEI）提出的发展权方案，

对国家减排责任（R）的定义就是以历史排放、减排

能力（C）和经购买力平价调整的 GDP 来构造责任能

力指数（RCI），要求根据收入差异赋予富人和穷人不

同的碳排放权 [7]。

（2）排放责任原则。自 1800 年至今，大气中累

积排放的 CO2 主要来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生产和消

费活动。根据“污染者付费”的基本经济逻辑，其理

应为此承担责任。但在如何界定排放责任上，已有

研究存在两种观点，即生产排放责任和消费排放责

任。早期的研究多强调对生产排放责任的追溯，诸如

世界银行、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 CO2 信息分析中心

（CDIAC）对各国历史排放数据的统计均是以生产属

地原则为标准的。在国家方案中，如巴西提出的《巴

西文案》，中国、印度和德国的“碳预算”方案，均

属于生产排放责任视角下的全球排放权分配方案 [8,9]。

国内学者赵永斌等应用该原则对中国省际排放权的分

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分配公平性较优，政策目标

协同性较好 [10]。但随着经济一体化，国际贸易中隐含

碳问题日益突出，要求以消费属地界定排放责任的呼

声越来越高。根据 Peters 等对全球国际贸易隐含碳的

估算显示，在全球碳排放总量中贸易隐含碳占比超过

四分之一 [11]。彭水军等对 40 个国家和地区的碳排放责

任的综合评估发现，美国、欧盟、日本的消费侧排放

责任显著高于其生产侧排放责任，而中国、印度、俄

罗斯则恰好相反，存在突出的“南北国家碳排放转移”

问题 [12]。樊纲等计算发现，中国有 14%～33% 的国内

排放是由他国消费所致。基于福利改进视角，建议国

际社会将（人均）累积消费排放作为公平分担减排的

指标 [13]。钱浩祺等对中国区域碳排放权分配机制研究

指出，单一指标的分配方式会带来额外效率损失，应

充分考虑消费责任原则在区域分配中的公平影响 [14]。

（3）人际公平原则。坚持人际公平的学者认为对

历史责任的追究，实际上是让当代人为历史人承担责

任，而并没有真正实现污染者付费的宗旨。国际环境

伦理学学会主席杰姆森指出，等人均是最合理的分配

原则，它直接让每个人拥有与其他人同样多的排放权

利 [15]；英国全球公共资源研究所提出的“紧缩趋同”

方案以人均排放量为标准，要求发达国家人均排放量

逐年降低，允许发展中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缓慢上升，

最终在未来某个时点实现全球趋同 [16]。

（4）祖父制原则。祖父制原则主张每个国家或经

济体都享有平等排放温室气体的权利，并且以各国过

去和现有的排放格局构成未来份额的正当权利理由。

根据近期排放水平分配未来排放额度，祖父制原则体

现了对各国排放现实的尊重 [17]。祖父制原则的最大优

势在于能减少排放权分配改革阻力，比如欧盟成员国

第一二阶段配额的分配，祖父制原则就是其最终的操

作方案形式。

（5）生态公平原则。该原则要求走出人类中心主

义局限，从生态系统权利优先出发，要求排放权分配

应使环境价值最大化。基于生态公平原则对各国排放

权分配的讨论主要体现在生态补偿领域，该领域的拓

荒者 Costanza 等进行了系列研究，首次测算出全球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总价值为 16 万亿～54 万亿美元 /
年 [18]。跟进研究如 Ferraro 基于森林生态服务价值测

度展开对碳生态补偿问题的讨论，建议以补偿形式实

现排放权的市场计价和环境收益。这些研究确立了排

放权的非公共产品属性，并要求以惩罚性的补偿方式

实现对地区减排责任的分担 [19]。

在众多的原则和方案之下，国际气候治理历次谈

判，一个无处不在的深层次争论是：何为公平？责任

分担体系应秉持怎样的伦理观和价值判断？由于研究

者对公平价值判断存在差异，这种价值判断甚至会受

到国家利益的影响，所谓公平之争本质上可能只是国

家利益之争 [20]。而已有研究多集中于对公平的哲学思

辨、政治纷争和价值讨论，对于公平主观评价的实证

研究仍然相对较少 [21]。本研究将公平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层次为客观（或整体）公平性，即资源分配的

规则或方式整体客观上是否公平，对这一公平的度量

指标有基尼系数等。第二层次为主观（或个体）公平

感受，即资源的分配让参与个体主观感受上是否觉得

公平，可使用相对剥夺系数测度。现实中个体具有道

德和情感的有限理性，分配规则即使在全社会实现了

帕累托改进，提高了整体公平性，也会使部分个体受

损，由此产生的不公平感将必然导致个体对分配的抵

触与不合作 [22]。任何一项整体公平的分配制度并不能

保证所有个体都感觉公平，在一国范围内，整体公平

的分配制度可依靠行政力量得以强制实施，而在不存

在“世界政府”的国际减排协商中，感觉不公平的国

家和地区便可采取“退群”的方式加以抵制。因此，

在不存在强制约束力的制度环境下，要求采用以追求

整体公平的方案实施分配，是长期阻滞国际减排协商

推进的重要原因所在。本文摒弃已有研究追求整体公

平的路线，基于个体公平感受，在 2℃温升控制条件

下，对全球 100 万以上人口的 137 个国家和地区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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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分配与减排分担展开研究。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

其一，基于公平感受的多原则综合加权方案，避免了

原则和标准之争，能凝聚减排共识，具有较好的制度

可行性，是一种新的分配方法探索；其二，以排放权

为基础的减排分担估算，将减排分担区分为责任减排

和贡献减排，能更清晰地呈现各国减排力度，可作为

NDC 评估和调整的参照标准。

2  研究界定与思路

2.1 研究界定

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减排分担，各国减排分担又

区分为“责任减排”和“贡献减排”，其中区分的基

础即是排放权配额。在此，对两类减排分担界定如

下：责任对应义务，贡献对应权利，责任减排是各国

因实际排放超过配额标准而必须履行的减排义务；贡

献减排则是在满足配额标准，实际排放等于或小于配

额标准，存在排放权盈余情形下的持续减排努力，在

这种情形下，国家是否继续减排属于自愿的权利选择

而非强制的责任要求。上述划分的法理依据在于：排

放权配额是各国在共同国际许可规则下向大气中排放

的权利额度，按照该标准排放是各国理应履行的国际

责任和义务，超过该额度排放即可认为是对全球公共

资源的“侵占”，这种减排是各国应尽之责，即为责

任减排。而贡献减排则是高出权利标准的减排努力，

是对全球环境目标的贡献。各国只有在完成责任减排

后才能进入贡献减排阶段，责任减排具有强制性，贡

献减排可自主考量实施。

2.2 研究思路

2.2.1 排放权分配

两种减排分担都以排放权配额为基础，但排放权

的分配绕不开两个问题：问题一，可供分配的总量为

多少；问题二，应用何种标准进行分配。对于问题

一，本文以《协定》中 21 世纪末全球平均温升不超

过 2℃的确保目标作为环境约束条件，根据温升目标

与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变化之间的关系估算全球可供

分配的排放总量。对于问题二，本文应用多原则综合

加权进行配额分配。在多原则综合加权分配中，一个

自然的问题就是各原则之间的权重如何设置，权重分

配如何体现公平感受要求，本文的思路是：第一步，

估算各国在每种分配原则下的配额；第二步，根据配

额结果估算各国在每种分配原则下的相对剥夺系数，

该系数体现的即是某国对某原则分配的公平感受；第

三步，根据相对剥夺系数设计权重分配函数，相对剥

夺系数越大，表明该国在分配中所感受的剥夺感越

高，对该原则就越排斥，为提升公平感受，对该原则

所赋予的权重就应越低；反之就越高。这种分配方法

与已有研究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已有研究不管是基于

一种或是多种原则分配，全球都只有一个标准、一个

方案，容易产生规则“刚性”问题；而采用上述方

法，各国可根据原则偏好，形成不同的加权形式，实

际上是“一国一案”，能满足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公平

感受要求。同时，在这种分配机制下，加权配额大小

体现的是一国综合要素（诸如人口、经济规模，碳汇

能力等）在全球的整体水平，而这些要素也正是各国

减排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比如，人口规模、经济

规模大的国家和地区减排潜力必然更大。因此，综

合加权配额也可视为表征一国综合减排能力大小的 
指标。

2.2.2 减排分担

基于本文的研究假设，排放权分配不再设全球统

一标准，那么在“趋利避害”的权重分配机制下，各

国配额的全球汇总额（ΣQi）将大于环境约束的全球

排放空间（QW），而且由于各国实际排放并未设定配

额限制，全球实际排放（Σqi）通常将大于 ΣQi，因

此，上述三者最可能的关系是：QW<ΣQi<Σqi。本文

将全球实际排放（Σqi）与环境要求的目标排放（QW）

之间的差距分解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责任减排，即

全球实际排放高于配额的部分（Σqi–ΣQi）。责任减

排体现的是实际排放与配额标准之间的差距，其国别

分担等于本国实际排放减本国配额，它是各国应履行

的减排责任，具有强制性。第二部分为贡献减排，即

全球配额高于排放空间的部分（ΣQi–QW）。贡献减

排体现的是配额标准与环境标准之间的差距，其国别

分担按减排能力大小，分担额等于该国综合加权配

额的全球占比乘以全球贡献减排总额。贡献减排不

具有强制性，分担额度大小仅表征其减排能力的大

小，各国可通过自主贡献形式完成所分担的贡献减

排①，全文研究路线见图 1。两种分担估算公式分别 
如下。

①  对贡献减排分担的进一步说明：按减排能力分担贡献减排是否会再次存在公平之争的问题？贡献减排不具有强制性，分担结果不对应任
何权利和责任的划分，因此也不会催生分担的剥夺感或获得感，事实上就不存在公平与否的问题。基于配额占比的贡献减排分担结果，
本质上只是对各国减排能力的衡量，当全球从责任减排进入贡献减排阶段后，可作为“巴黎机制”后期 NDC 减排力度调整的建议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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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减排分担：

 Q Q Q Q Qi i
c = −( )( )∑ ∑w i i  （1）

责任减排分担：

 Q q Q
i

d = −i i  （2）

3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3.1 数据来源

（1）关于全球排放空间估算的参数及数据。根据

Trenberth K E（1981）的估算，大气中 CO2 浓度每上升

1ppmv ①，CO2 质量约增加 5.12×1.52×109t，碳浓度质

量转换系数为 7.78×109；这一过程中，CO2 会有一定

比例被海洋、陆地生态系统吸收，基于 Canadell J G 等

估计，吸附率为 0.54[23]；大气浓度变化数据来源于美

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网络数据库 [24]。

（2）六大单一原则分配估算涉及参数及数据。各

国 GDP、人口、最终消费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在线数

据库，对于部分国家和地区个别年份缺失的消费数据

按历年变化速率插补，GDP 和最终消费数据均以 2010
年不变美元计价。森林蓄积量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粮农

组织（FAO）在线全球森林资

源评估报告。碳汇能力 = 森林

蓄积量 ×（ ）1+ + ×α β δργ ，相

关转换系数参考 IPCC 通用值，

即 δ=1.90、ρ=0.50、γ=0.50、

α=0.195、β=1.244， 各 国 历 史

碳排放数据来自 CDIAC 在线

数据库 [25]。

（3）数据时间跨期说明。

各项指标的时间跨期为 1960—

2014 年。对历史排放责任追

溯的起始时间选择为 1960 年，

原因有二：其一，尽管对追溯

期的争论由来已久，但相当多

的研究支持以 1960 年或 1970
年为更适合的起始年，因为该

时期是科学研究将温室气体排

放引入全球气候变化领域的时

间 [2]。其二，经过 1960 年前

的两次世界大战，全球国家结

构相对稳定，以当前国家和地区名称的排放责任追溯

具有较强对应性。但 1960 年之后全球范围再次经历

了苏联、南联盟等国家解体，为保持一致，对这些国

家和地区的数据处理在解体前仍以一国整体对待，在

得到整体的分配与分担结果后再根据解体后各国人

口、经济等数据进行分割。

3.2 研究方法

3.2.1 环境约束对全球排放空间估算

本文以《协定》2℃温升控制目标为基础构建环

境约束条件，根据 AR5 中对四种“典型浓度目标”

（RCPs）的情景分析，仅有最严苛的 RCP 2.6 情景能

满足 2℃的温升控制目标。该情景要求辐射强迫在

2100 年下降到 2.6 W/m2，CO2 当量浓度峰值限制在约

为 490 ppmv。本文对全球排放空间的估算以《协定》

开始的 2015 年为起始年，以 2100 年为目标年（全文

将 2015—2100 年称之为目标期）。用 Qw 表示目标期排

放空间； dt 为 t 年碳浓度值； γ m 为大气中的 CO2 吸附

率； θtr 为碳浓度质量转换系数，参照崔学勤等估算方

法，估算公式为 [26]：

各国贡献减排分担

Q Q Q Q Qi i w i
c = −( )( )∑ ∑i

各国责任减排分担

Q q Q
i

d = −i i

图1 研究路线图

①  1ppmv 表示 100 万体积中含 1 体积，此处相当于在 1 m3 大气中含二氧化碳 1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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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d dw = − −( ) (1 )t T tr mθ γ  （3）

3.2.2 六大单一原则对各国配额分配估算

本文选取国际气候治理中具有代表性的六类原

则，即等产出、祖父制、生态公平、等人均、生产排

放责任和消费排放责任作为综合加权的基础原则。上

述六类原则体现了与碳减排相关的能力、公平、责任

和可行的四个基本维度，能在较大程度上覆盖各种类

型国家和地区的利益诉求。四大维度选取的六类分配

原则，估算公式见表 1。

表1 四大维度下六种分配原则及估算公式

维度 分配原则 估算公式

能力 等产出 Q Q1
i

=   w ∑
gdp

gdp
i

i

公平 人际公平 Q Qi
3 =   w ∑

pop
pop

i

i

责任 生产责任 Q Q q
i w

5 hpe ht ht= + −w ∑
pop

pop
i

i

λ . pop out∑ ∑i i−

可行

祖父制 Q Q
i

2 =   w ∑
( ... )q qi i

t t

q q

− −5 1

w w
t t− −

+ +
5 1+ +...

生态公平 Q Q
i

4 =   w ∑
fcs

fcs
i

i

消费责任 Q Q q
i w

6 hpe ht ht=   + −w ∑
pop

pop
i

i

λ . pop cos∑ ∑i i−

注： Q
i

k表示 i 国 k 原则下的配额； gdpi 、 popi 、 fcsi 分别表示 i 国
GDP、人口和森林碳汇总量； qi

t、 qw
t 分别表示 t 时期 i 国以及全球实际

碳排放量； λ
w

hpe表示全球人均历史累计排放值；∑popi
ht表示 i 国历史累

计人口； cos− qi
t、 out−qi

t 分别表示 i 国消费和生产责任原则下 t 年的实

际排放

考虑经济周期等因素导致的碳排放波动问题，按

祖父制原则基于前 5 年实际排放在全球所占的比例分配

当期配额。六个估算公式中，排放责任估算相对更为复

杂，下面以消费责任原则为例对估算公式进行说明。

 Q Q q
i w

6 hpe ht ht= + −w (pop pop ) . pop cosi i i i∑ ∑ ∑λ −  （4）

式 中， Qw (pop pop )i i∑ 表 示 i 国 基 于 等 人 均 标 准

在未来排放空间（2015—2100 年）应获得的配额；

λ
w

hpe ht. pop∑ i 表示 i 国基于人均标准在历史（1960—

2014 年）排放中应获得的配额，二者之和即为 i 国

从 1960—2100 年间总排放权“应得额”； ∑cos− qi
ht

表示消费责任原则下 i 国实际已排放总额，即“已得

额”,“应得”减“已得”即为清偿历史责任后 i 国可

获得的排放权配额。

3.2.3 基于环境约束与公平感受的综合加权配额估算

（1） 基 于 相 对 剥 夺 系 数 对 分 配 公 平 感 受 的

测 度。 根 据 Runciman 对 相 对 剥 夺 概 念 的 定 义 及

Yizhaki 提出的相对剥夺系数计算方法，假定群 X 为

X x x x= ( , , , )1 2 … m ，m 为样本个数， xr 、 xs 为来自 X
群中的个体 r 和 s，只要存在 x xs r＜ ，个体 s 便会产

生相对剥夺感。如果群 X 内大于 xs 的个体一共有 n+ ， 
它们在 X 群中的占比为 λ+ ，且这些大于 xs 个体的均值

为 x+ ，X 群样本平均值为 x ， xs 对于 X 群的标准化相

对剥夺系数计算公式 [27] 为

   
d x x

             =

( , )  =s = ∑
λ
i

m

=

+ +

1

( )

d x x n x n x

x x

X r s s

x

( , ) )

−

mx mx

s

（ + + +× − ×

 （3）

利用公式（5）即可计算 137 国在六大分配原则

下的相对剥夺系数。

（2）基于剥夺系数的权重设计及加权配额估算。

根据相对剥夺系数的估算，地区在某原则下的相对剥

夺系数大，该地区在该原则下分配的剥夺感高，公

平感受程度低。为提高分配的公平感受，对该原则

所应赋予的权重就小，反之则大。基于公平感受的综

合加权分配，其权重应与剥夺系数呈反向关系，因此

对权重分配函数构造如下：① pk 表示 k 原则对应的

权重， pk 满足 ∑
k

6

=1
pk =1 ；②用 δk 表示 k 原则对应的相

对剥夺系数，权重分配函数 p f= ( )δ 的映射关系满足

d d 0p pδ = ，其值域 pk ⊂ [0,1] ，定义域 δk ⊂ ∞[0, ) 。

符合上述特征的函数形式较多，本文选用常见的概率

函数，权重分配函数为

 
p f= =( )δ

1+
1
eδ ；

pk =

∑
k

6

=1

f ( )

f

δ

( )

k

δk
 （6）

根据式（6）即可估算出各国六大原则的权重值。

该方法与单一原则分配差别在于：单一原则下，原则

选取方式事实上为“或 0 或 1”（使用某原则其权重即

为 1，其他未被选取的即为 0）；以公平感受为基础的

原则选取方式为“从 0 到 1”，根据参与国原则偏好程

度，平滑地在各原则间分配权重。综上，综合加权方

案下 i 国最终配额估算为：

 Q Q pi k= ∑
k

6

=1
i

k  （7）

4 结果分析

4.1 全球排放权分配与减排分担总额分析

估算结果显示：在 2℃温升控制约束下，目标期

内全球排放空间 QW=15 081.36 亿 t；满足公平感受要

求，全球排放权配额为 ΣQi=17 645.51 亿 t。将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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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折算成年均标准，即全球年均排放空间、排放权

总额分别为 177.42 亿 t、207.59 亿 t；以 2015 年实际

排放 Σqi=328.02 亿 t 为例，全球因此需分担的责任减

排和贡献减排分别为 120.42 亿 t 和 30.17 亿 t。全球实

际排放、排放权配额、排放空间及贡献减排与责任减

排分担关系见图 2。

图2 责任减排与贡献减排关系

4.2 排放权配额的国别分配结果分析

4.2.1 六大单一原则下国别分配比较分析

六大单一原则分配结果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

同一国家或地区在不同原则下的分配结果差异极大。

以全球几个排放较大的国家和地区——中国、美国、

印度和欧盟为例：在最有利的原则下，研究期内它

们分别可获得的配额为：5174.08 亿 t、3836.99 亿 t、
4277.46 亿 t、3382.84 亿 t；在最不利的原则下，对应

国家或地区的配额分别为：542.01 亿 t、-1288.83 亿 t、 
162.06 亿 t、-822.59 亿 t。可以看出，在不利原则下

美国和欧盟均已出现千亿吨的配额赤字；中国、印度

虽无赤字，但两原则下的配额相差十余倍之巨。其

二，各国偏好和排斥的原则类型表现出明显的“南

北”对立特征。在全部样本国家和地区中，偏好等产

出原则的国家和地区为 27 个，基本为发达国家；而

且这些国家和地区中有 22 个最排斥的原则为消费责

任原则。与之相对应的是，偏好生产责任和消费责任

的国家和地区分别为 34 个和 28 个，这 62 个国家和

地区无一例外全部为发展中国家，他们排斥的原则主

要为等产出或者祖父制原则，个别生态资源匮乏的国

家和地区会表现出对生态公平原则的排斥。偏好生

态公平原则的国家和地区 30 个，既有发达国家如瑞

典，也有发展中国家如巴西、刚果（金），但他们排

斥的原则类型又再次表现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

属性①。

由于不同分配原则下各国配额差异极其悬殊，不

同发展阶段、不同利益类型国家对原则偏好和排斥截

然对立，想要应用任何单一规则协调全球减排，其可

行性非常低，上述结果深刻地揭示了排放权分配中原

则之争的本质所在。

4.2.2 综合加权方案下国别配额比较分析

对年均综合加权配额按五个量级分类：Ⅰ类， 
1 亿 t 以上的为 35 个；Ⅱ类，5000 万 t～1 亿 t 的为

18 个；Ⅲ类，3000 万～5000 万 t 的为 21 个；Ⅳ类，

1000 万～3000 万 t 以下的为 39 个；Ⅴ类，1000 万 t
以下的为 23 个。137 个国家和地区综合加权配额分配

结果见表 2。

与同类研究相比，丁仲礼等以更严格的 470 ppmv
碳浓度目标为基础，估算全球排放空间为 12 775.77
亿 t；应用人均历史排放原则对各国进行分配，出

现配额赤字的国家和地区共 30 个，赤字最大的美国

为 -542.90 亿 t，配额较充裕的国家和地区 80 个，配额

总量最大的中国为 1099.06 亿 t[28]。本文以 490 ppmv 碳

浓度目标为基础，估算全球排放空间为 15 081.36 亿 t； 
丁仲礼文中的分配方法即是本文六大原则之一的生产

排放责任原则，二者研究结论非常一致，出现配额赤

字和盈余的国家和地区构成基本相同。由于研究跨期

和碳浓度目标选择不同，具体配额结果有一定差异。

但与表 3 中综合加权方案估算结果差别较大，比如在

生产排放责任原则下存在严重赤字的美国、加拿大经

过等产出和生态公平原则加权调整后仍可获得较大

配额。

从综合加权分配的过程可知，这种分配方法存

在两大优势：其一，原则兼容性。该方法不受原则

限制，尽管文中仅使用六大原则，现实中每个参与国

（或相同利益类型国家）均可提出其偏好的原则，这

首先就保证了谈判和协商的基础，同时能最大程度覆

盖各方利益诉求。其二，方法稳健性。即使改用其他

公平性度量指标，或者选用其他权重函数形式（但需

满足 dp dδ ＜0 的条件），分配结果并不会出现较大差

异。公平度量指标和权重函数形式最终只是形成对权

重的构造，而权重本质上是一种比值关系，函数形式

变换导致的绝对值大小对比例关系影响不大，决定权

重大小的仍是该国对原则的排斥或偏好程度。分配结

果显示，综合加权方案降低了单一规则刚性，提高了

方案的可操作性。

①  限于篇幅，六大单一原则分配结果、相对剥夺系数计算、原则排斥与偏好分析等未能完整呈现，如有需要可函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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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 全球100万以上人口国家和地区排放权分配 单位：亿 t  

类型 国家和地区
目标期 

总配额

年均 

配额
类型 国家和地区

目标期 

总配额

年均 

配额
类型 国家和地区

目标期

总配额

年均

配额

Ⅰ类

中国 3 389.02 39.87 

Ⅱ类

秘鲁 50.60 0.60 

Ⅳ类

玻利维亚 16.67 0.20 

美国 2 094.71 24.64 瑞典 49.47 0.58 乍得 15.91 0.19 

印度 1 686.00 19.84 朝鲜 46.19 0.54 芬兰 15.10 0.18 

俄罗斯 1 222.15 14.38 斯里兰卡 45.85 0.54 乌兹别克斯坦 15.05 0.18 

巴西 877.92 10.33 阿富汗 44.49 0.52 卢旺达 14.90 0.18 

印度尼西亚 481.64 5.67 尼泊尔 44.47 0.52 塞尔维亚 14.89 0.18 

日本 439.82 5.17 莫桑比克 42.51 0.50 新西兰 14.83 0.17 

德国 326.82 3.84 

Ⅲ类

科特迪瓦 41.28 0.49 斯洛伐克 14.56 0.17 

刚果（金） 293.18 3.45 喀麦隆 41.11 0.48 塞拉利昂 13.61 0.16 

巴基斯坦 288.35 3.39 罗马尼亚 40.62 0.48 爱沙尼亚 13.33 0.16 

加拿大 287.13 3.38 瑞士 38.91 0.46 老挝 13.09 0.15 

孟加拉国 267.01 3.14 布基纳法索 37.02 0.44 阿塞拜疆 12.81 0.15 

尼日利亚 252.89 2.98 柬埔寨 36.36 0.43 贝宁 12.77 0.15 

乌干达 244.89 2.88 智利 35.47 0.42 布隆迪 12.44 0.15 

英国 241.51 2.84 古巴 35.05 0.41 中非 12.40 0.15 

墨西哥 225.25 2.65 也门 34.81 0.41 利比亚 11.69 0.14 

法国 211.09 2.48 马达加斯加 34.05 0.40 牙买加 11.01 0.13 

意大利 173.07 2.04 尼加拉瓜 33.50 0.39 约旦 10.80 0.13 

越南 164.22 1.93 爱尔兰 32.44 0.38 
巴布亚新几

内亚 
10.21 0.12 

菲律宾 161.85 1.90 安哥拉 31.65 0.37 白俄罗斯 10.14 0.12 

韩国 159.32 1.87 马里 30.50 0.36 巴拿马 9.96 0.12 

伊朗 151.81 1.79 比利时 30.44 0.36 毛里塔尼亚 8.14 0.10 

埃及 145.95 1.72 以色列 29.36 0.35 

Ⅴ类

乌拉圭 7.82 0.09 

土耳其 144.68 1.70 海地 28.32 0.33 克罗地亚 7.55 0.09 

泰国 142.57 1.68 毛里求斯 27.68 0.33 波斯尼亚 7.41 0.09 

沙特阿拉伯 135.71 1.60 阿尔巴尼亚 26.85 0.32 拉脱维亚 6.89 0.08 

埃塞俄比亚 133.93 1.58 哥斯达黎加 26.02 0.31 蒙古 6.38 0.08 

西班牙 125.03 1.47 厄瓜多尔 25.15 0.30 格鲁吉亚 6.32 0.07 

南非 104.46 1.23 

Ⅳ类

奥地利 24.48 0.29 
特立尼达和

多巴哥
5.79 0.07 

澳大利亚 103.65 1.22 马拉维 24.25 0.29 冈比亚 5.59 0.07 

阿根廷 99.72 1.17 立陶宛 24.13 0.28 吉尔吉斯斯坦 5.56 0.07 

乌克兰 95.11 1.12 希腊 23.61 0.28 土库曼斯坦 5.49 0.06 

缅甸 89.10 1.05 危地马拉 23.58 0.28 利比里亚 5.49 0.06 

阿联酋 88.86 1.05 葡萄牙 22.76 0.27 刚果（布） 5.49 0.06 

波兰 86.86 1.02 尼日尔 22.39 0.26 萨尔瓦多 5.25 0.06 

荷兰 83.84 0.99 捷克 22.08 0.26 斯洛文尼亚 4.86 0.06 

坦桑尼亚 69.93 0.82 挪威 21.17 0.25 马其顿 4.79 0.06 

摩洛哥 69.12 0.81 匈牙利 21.13 0.25 博茨瓦纳 4.20 0.05 

保加利亚 64.62 0.76 几内亚 20.83 0.25 塔吉克斯坦 3.90 0.05 

Ⅱ类

肯尼亚 63.83 0.75 津巴布韦 20.53 0.24 莱索托 3.78 0.04 

阿尔及利亚 63.62 0.75 塞内加尔 19.94 0.23 纳米比亚 3.33 0.04 

马来西亚 61.72 0.73 突尼斯 19.44 0.23 亚美尼亚 2.74 0.03 

苏丹 59.74 0.70 赞比亚 18.73 0.22 加蓬 2.71 0.03 

黎巴嫩 59.36 0.70 索马里 17.41 0.20 几内亚比绍 2.47 0.03 

加纳 58.29 0.69 丹麦 17.34 0.20 斯威士兰 1.79 0.02 

哈萨克斯坦 55.24 0.65 洪都拉斯 17.14 0.20 

合计 17 645.51 20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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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3 全球100万以上人口国家和地区年均减排分担 单位：亿 t

国家和地区 责任减排分担 贡献减排分担 国家和地区 责任减排分担 贡献减排分担 国家和地区 责任减排分担 贡献减排分担

中国 63.04 5.76 厄瓜多尔 0.14 0.04 塞内加尔 -0.15 0.03 

美国 27.89 3.56 约旦 0.14 0.02 塞拉利昂 -0.15 0.02 

日本 6.97 0.75 斯洛伐克 0.14 0.02 瑞典 -0.15 0.08 

伊朗 4.71 0.26 波斯尼亚 0.14 0.01 立陶宛 -0.16 0.04 

沙特阿拉伯 4.41 0.23 蒙古 0.13 0.01 卢旺达 -0.17 0.03 

韩国 4.00 0.27 丹麦 0.13 0.03 赞比亚 -0.18 0.03 

南非 3.67 0.18 克罗地亚 0.08 0.01 乍得 -0.18 0.03 

德国 3.35 0.56 斯洛文尼亚 0.07 0.01 也门 -0.18 0.06 

俄罗斯 2.67 2.08 突尼斯 0.06 0.03 几内亚 -0.19 0.04 

印度 2.55 2.86 爱沙尼亚 0.04 0.02 索马里 -0.20 0.03 

澳大利亚 2.39 0.18 吉尔吉斯斯坦 0.03 0.01 摩洛哥 -0.21 0.12 

墨西哥 2.15 0.38 亚美尼亚 0.02 0.00 哥斯达黎加 -0.23 0.04 

加拿大 1.99 0.49 秘鲁 0.02 0.09 尼日尔 -0.24 0.04 

波兰 1.84 0.15 博茨瓦纳 0.02 0.01 阿尔巴尼亚 -0.26 0.05 

哈萨克斯坦 1.83 0.09 加蓬 0.02 0.00 越南 -0.26 0.28 

土耳其 1.76 0.25 马其顿 0.02 0.01 马拉维 -0.27 0.04 

马来西亚 1.70 0.10 格鲁吉亚 0.02 0.01 毛里求斯 -0.28 0.05 

泰国 1.48 0.24 玻利维亚 0.01 0.03 海地 -0.30 0.05 

英国 1.36 0.41 塔吉克斯坦 0.01 0.01 保加利亚 -0.34 0.11 

意大利 1.17 0.29 纳米比亚 0.00 0.01 马里 -0.34 0.05 

乌克兰 1.15 0.16 斯威士兰 -0.01 0.00 巴西 -0.35 0.06 

阿联酋 1.07 0.15 拉脱维亚 -0.01 0.01 斯里兰卡 -0.36 0.08 

乌兹别克斯坦 0.88 0.03 萨尔瓦多 -0.01 0.01 柬埔寨 -0.36 0.06 

西班牙 0.87 0.21 莱索托 -0.02 0.01 马达加斯加 -0.37 0.06 

阿根廷 0.87 0.17 乌拉圭 -0.02 0.01 科特迪瓦 -0.38 0.07 

阿尔及利亚 0.71 0.11 安哥拉 -0.02 0.05 布基纳法索 -0.41 0.06 

捷克 0.70 0.04 几内亚比绍 -0.03 0.00 喀麦隆 -0.41 0.07 

荷兰 0.69 0.14 巴拿马 -0.03 0.02 莫桑比克 -0.42 0.07 

土库曼斯坦 0.62 0.01 刚果（布） -0.03 0.01 阿富汗 -0.43 0.08 

比利时 0.58 0.05 爱尔兰 -0.04 0.06 尼泊尔 -0.44 0.08 

法国 0.55 0.36 利比里亚 -0.06 0.01 黎巴嫩 -0.46 0.10 

白俄罗斯 0.52 0.02 牙买加 -0.06 0.02 加纳 -0.54 0.10 

智利 0.41 0.06 巴布亚新几内亚 -0.06 0.02 肯尼亚 -0.61 0.11 

希腊 0.40 0.04 冈比亚 -0.06 0.01 苏丹 -0.69 0.10 

特立尼达和多

巴哥
0.39 0.01 古巴 -0.06 0.06 坦桑尼亚 -0.71 0.12 

埃及 0.30 0.25 毛里塔尼亚 -0.07 0.01 缅甸 -0.83 0.15 

以色列 0.30 0.05 贝宁 -0.09 0.02 菲律宾 -0.85 0.27 

奥地利 0.30 0.04 危地马拉 -0.09 0.04 印度尼西亚 -1.03 0.82 

芬兰 0.30 0.03 瑞士 -0.10 0.07 埃塞俄比亚 -1.46 0.23 

挪威 0.23 0.04 洪都拉斯 -0.11 0.03 巴基斯坦 -1.73 0.49 

阿塞拜疆 0.22 0.02 津巴布韦 -0.12 0.03 尼日利亚 -2.01 0.43 

罗马尼亚 0.22 0.07 利比亚 -0.13 0.02 孟加拉国 -2.41 0.45 

塞尔维亚 0.20 0.03 老挝 -0.13 0.02 乌干达 -2.83 0.42 

葡萄牙 0.18 0.04 朝鲜 -0.14 0.08 刚果（金） -3.40 0.50 

匈牙利 0.17 0.04 布隆迪 -0.14 0.02 尼加拉瓜 -5.03 1.49 

新西兰 0.17 0.03 中非 -0.14 0.02 — — —

合计 120.42 2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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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减排分担的国别构成及比较分析

4.3.1 贡献减排与责任减排分担的国别构成

基于年均分担额度，对贡献减排与责任减排的国

别分担构成仍按前文的五个量级分组，将各国分为从

Ⅰ～Ⅴ的五种国家类型。其中，贡献减排国别分担构

成如下：Ⅰ类 6 个，Ⅱ类 4 个，Ⅲ类 8 个，Ⅳ类 28 个，

Ⅴ类 91 个；统计显示，6 个Ⅰ类国家和地区需分担的

贡献减排占全球总量的一半以上，91 个Ⅴ类国家和地

区分担的贡献减排仅与美国相当。类似的责任减排国

别分担构成如下：Ⅰ类 22 个，Ⅱ类 10 个，Ⅲ类 7 个，

Ⅳ类 13 个，Ⅴ类 85 个；22 个Ⅰ类国家和地区几乎需

承担全部的责任减排，85 个Ⅴ类国家和地区中有 71
个实际排放已经低于配额，不需承担责任减排，这些

国家和地区的减排可直接认定属于贡献减排。

4.3.2 贡献减排与责任减排分担的比较分析

对两种类型减排分担比较发现具有以下特征：其

一，责任减排大国与贡献减排大国重合程度不高。责

任减排大国中的Ⅰ类国家和地区（22 个）与贡献减排

大国中的Ⅰ、Ⅱ、Ⅲ类国家和地区（共 18 个）比较，

仅有 9 个国家和地区相同。可能的原因在于：责任减

排体现的是减排压力，贡献减排体现的是减排能力，

二者重合度不高，说明减排压力大的国家中持续减排

能力强的不多。其二、责任减排较小的国家与贡献减

排较小的国家重合程度较高。这种重合反映的一个基

本事实是：这些经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不但实际排放

小，应承担的责任减排低，而且其减排能力也不强，

能作出的贡献减排将比较有限。各国贡献减排及责任

减排分担详见表 3（按责任减排降序排列）。

责任减排与贡献减排分担结果，可为各国 NDC
减排力度调整提供一个参照基准。已有研究普遍认

为，当前各国 NDC 减排目标偏弱，难以实现温升控

制要求。由于研究视角和跨期上的差异，已有研究

结论不能与本文形成直接比较。比如，从温升控制

视角的研究来看，Rogelj 认为当前各国 NDC 减排情

景只能将全球温升控制在 2.6 ～3.1℃范围内 [29]；从

排放总量视角的研究来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UNFCCC）基于各国 NDC 目标的排放预测认为，

2030 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将达到 550 亿 t，减排力度

严重低于温升控制要求 [30]；从 NDC 国别比较视角的

研究，崔学勤等估算显示，2030 年美国、欧盟、中

国、印度分别存在 23 亿 t、21 亿 t、34 亿 t、9 亿 t 的

减排差距 [31]。从 NDC 全球减排视角的研究来看，王

利宁等评估显示，要实现温升控制目标，2030 年将存

在 130 亿～148 亿 t 的减排差距 [31]，这一结果与本文

估算的两种减排年均分担总额比较接近（150.19 亿 t）。
各国提交的 NDC 目标形式互不相同，部分国家或地

区甚至缺少明确数量性指标描述，导致针对每个国家

或地区的评估研究难以展开。

5 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5.1 主要结论

（1）全球排放空间和配额总量有限，减排分担较

高，减排目标实现困难。根据文中估算，全球年均排

放空间为 177.42 亿 t，排放权总额为 207.59 亿 t。以

2015 年实际排放为例，要达到配额标准排放，减排力

度需维持在 36.71 % 的水平；而按更严格的环境约束

标准排放，减排力度需再提高 9.32%，总减排力度需

达到 46.03 %。在当前全球排放总量仍未见达峰的情

形下，要实现近半水平的减排目标较为困难。

（2）综合加权方案能更全面覆盖各方利益，降低

了分配结果的差异程度。应用综合加权方案分配，配

额最大的是中国，目标期内总配额为 3389.02 亿 t，最

小的斯威士兰总配额为 1.79 亿 t，样本国家和地区配额

无赤字。配额最大的 10 个国家和地区中既有传统发达

国家如美国、日本、德国，也有新兴发展中国家如中

国、印度、巴西，还有亚非拉的资源、人口型大国如

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刚果（金）。综合加权的调节

机制缓和了分配中的“南北”对立现象，能更全面地

体现各国利益诉求。

（3）两种减排分担高度集中于少数大国，当前全

球仍主要属于责任减排阶段。责任减排和贡献减排分

担高度集中于少数发达国家和若干个新兴发展中国家

（两个Ⅰ类国家）；对于大多经济欠发达国家（Ⅴ类国

家）这两类减排分担均不高，对于这一类型的国家，

国际减排协商中更多只具有参与意义，难以形成实质

减排。当前全球仍主要处于责任减排阶段，影响减排

目标实现的障碍在于大多国家实际排放过高，实现从

责任减排到贡献减排尚需时日。

5.2 对策建议

（1）排放权分配要在公平与可行，总量目标与个

体标准之间寻求平衡。从方法构建的过程可知，综合

加权配额实际是基于各国经济、生态等诸因素约束，

在满足公平感受条件下，为各国设立的一个“舒适”

（剥夺感小）排放标准；而大多国家和地区实际排放

之所以比“舒适”标准还要高，是因为各国排放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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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处于一种无约束状态，二者之间的差距体现的正是

各国减排潜力。排放权配额分配的根本目的是要为各

国构建一个宽严一致的排放约束标准，充分挖掘减排

潜力，使各国面临相同的减排压力，实现减排分工中

的“国尽其力”。各国发展阶段的现实差异，不同类

型国家和地区在分配原则上尖锐对立，要求发达国家

清偿历史责任后再谈平等，或者要求发展中国家“当

下问题当下人解决”，都无助于减排共识的形成。公

平与可行的排放权分配方案，首先确保环境要求，设

定总量目标；其次，根据利益诉求确定分配规则，并

通过配额分配实现减排约束力度上的一致与公平。

（2）减排分担坚持两个区分，减排目标实现按三

阶段渐进。尽管《协定》中对各国减排分担统称为

“国家自主贡献”，而并不区分“责任减排”和“贡献

减排”，但坚持这两个区分能更清晰地呈现各国减排

力度，准确地了解各国减排究竟是属于应减必减的责

任部分，还是属于高出标准的贡献部分。周期盘点首

先需明确责任减排完成情况，其次再考察是否达到了

贡献减排的标准，从法理上而言，只有贡献减排才宜

采用自主贡献形式，而责任减排仍需建立一定的国际

契约加以约束。后期机制完善，譬如对《协定》6.2款

可转让减缓成果范围的界定，可考虑仅包含贡献减排

而非全部可核查的减排，形成以约束性措施促进责任

减排，以市场收益促进贡献减排的双轨驱动机制。对

减排目标实施在时间上可按三阶段渐进：第一阶段在

2030 年左右促使新兴发展中国家总量排放达峰，努力

促进全球排放总量步入下降通道；第二阶段在 2050
年前后力争实现全球碳中和及净零排放目标，在 21
世纪中完成全球责任减排目标；第三阶段 2050—2100
年逐年渐进趋近温升控制的浓度目标，在该时期内按

贡献分担目标规划全球减排。减排目标的时间规划与

周期盘点相结合，力度逐期递增，目标渐进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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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Global Carbon Emission Rights Alloc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Sharing—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and Perceived Fairness
WU Lijun1*, WANG Qianyuan1, TIAN Qibo2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rad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Guangzhou 510521, China; 2.School of Humanities,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IPCC, the allocation of emission rights and emission reduction sharing has always 
been the key issue of international climate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2 ℃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and perceived fairness, 
the global emission right alloc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sharing are researched by using a multi-principle comprehensive weighted 
distribution method.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①Under the control target of temperature rise, the global average annual emission 
budget is 17.742 billion tons; the global average annual total quota meeting the requirements of feeling fairness is 20.759 billion tons; 
taking the actual emissions in 2015 as an example, the global average annual contribution emission reduction and responsibility emission 
reduction are 3.017 billion tons and 12.042 billion tons respectively. ② According to the six single principles such as equality per person 
and  equality per output, the distribution results are quite different. Developed countries generally prefer the principle of equal output, 
while developing countries prefer the principle of emission responsibility. The difference of comprehensive weighted distribution based on 
perceived fairness is smaller than that of single principle distribution, and the overall fairness is high. ③ The share of emission reduction is 
concentrated in a number of countries in Category I region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emission reduction in 90 countries in Category V regions 
is not high; The current global emission reduction is still in the stage of responsibility based emission reduction. Therefore, the allocation 
of carbon emission rights should seek a balance between fairness and feasibility, total target and individual standards, and fully tap the 
emission reduction potential through emission reduction sharing. The sharing of emission reduction should adhere to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responsibility and contribution, and the goal of emission reduction should be achieved gradually in three stages.
Keywords: carbon emission rights; emission reduction contribution;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feeling fairness


